
蓝山县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终 止 决 定 书

蓝政复决字〔2023〕 第18号

因他人擅自以申请人的名义于 2023 年11月 20 日对蓝

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 2023 年11月 16 日8时 24分对

车牌为湘MFM006 的机动车做出的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

信号灯通行的违法处理进行行政复议，申请人 2023年11月

24 日才知晓情况，现申请人于 2023 年11月 24日向蓝山县

人民政府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 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

条例》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行政复议终止

申请人：周某某

联系地址：湖南省蓝山县司法局。

被申请人： 蓝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职务：大队长。

。

蓝山县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 24 日




